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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 对外投资概述 

为提高证券投资效率取得更好的投资收益，经公司证券投资领导小组讨论通过，决

定利用自有资金1亿元分别认缴东方智汇（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东

方智汇”）5,000万元有限合伙人出资、认缴东方智盛（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东方智盛”）5,000万元有限合伙人出资，并与其普通合伙人等签订了《东

方智汇（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议》、《东方智盛（上海）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议》等系列文件。 

本次对外投资资金来源于本公司自有资金，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有关部门批准。 

根据公司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该项投资在证券投资授权额度内，无需

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批。 

二、 主要交易对方介绍 

1、上海东方证券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证资本”），为东方智汇以及

东方智盛的普通合伙人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318号2号楼36楼 

成立时间：2010年2月8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7亿元 

法定代表人姓名：潘鑫军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使用自有资金或设立直投基金，对企业进行股权投资或债权投资，或投

资于与股权投资、债权投资相关的其他投资基金；为客户提供与股权投资、债权投资相

关的财务顾问服务；经中国证监会认可开展的其它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东证资本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东方智汇以及东方智盛的普通合伙人原为东方睿德（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后

经合伙人会议决定变更为东证资本。 

三、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东方智汇（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加枫路26号6层651室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经纪信息咨询（以上

咨询除经纪）、企业兼并重组。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成立时间：2014年9月9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东方证券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陈波） 

出资方式及金额：均为现金方式，认缴出资总额15亿元。其中普通合伙人认缴出资

300万元。 

2、东方智盛（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加枫路26号6层649室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以上

咨询除经纪）、企业兼并重组。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2014年9月9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东方证券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陈波） 

出资方式及金额：均为现金方式，认缴出资总额15亿元。其中普通合伙人认缴出资

300万元。 

上述投资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已于日前办理完毕。 

四、 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伙目的： 

本次投资的上述合伙企业目的均是对一家在美国上市公司及/或其关联方进行适用

法律及经营范围所允许的直接或间接股权、准股权投资及/或债券投资，实现良好的资

本收益。 

2、存续期限： 



本次投资的合伙企业存续期间约定相同，均为除非合伙企业提前解散，合伙企业的

存续期间自合伙企业的成立日起算，至交割日的第伍（5）个周年为止（“存续期限”）。

存续期限包括投资期与退出期。除非合伙协议中规定的情形外，投资期自交割日起，至

交割日当月最后一日的第叁（3）个周年止。退出期自投资期到期、提前到期或延长后

到期之日起，至投资期到期、提前到期或延长后到期之日的第贰（2）个周年日止。为

有序清算本合伙企业所有投资项目，经普通合伙人提议并经咨询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

后，可决定将存续期限延长壹（1）年；或根据协议的约定而相应缩短。 

3、投资期： 

本次投资的合伙企业投资期均约定交割日当月最后一日的第叁（3）个周年日，但

普通合伙人在咨询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后可决定延长，最长不超过壹（1）年。 

4、无固定回报承诺： 

本次投资的合伙企业均约定协议条款不得被视为对有限合伙人承诺提供固定回报。

协议及其任何附件不构成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人、受托管理机构及其各自的关联人士就

合伙企业未来经营绩效做出的任何保证。 

5、认缴出资： 

本次投资的合伙企业的认缴出资总额均为人民币壹拾伍亿（1,500,000,000）元，

由全体合伙人缴纳。本公司分别认缴5000万元，合计1亿元。 

6、有限合伙人的合伙权益质押： 

本次投资的合伙企业均约定有限合伙人可以将其在本合伙企业中的全部或部分合

伙权益进行质押，但应当提前20个自然日书面通知普通合伙人。 

五、 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是公司保持主业正常经营的前提下，进一步探索更为丰富的盈利与投资模

式，预期能够为公司带来相关利益，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本次投资资金来源于公司

的自有资金，对公司主营业务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投资具有周期长，流动性低等特点，公司将面临较长的投资回收期；并且合伙

企业在投资过程中将受到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公司经营管理、交易方案、并

购整合等多种因素影响，如果不能对投资标的交易方案进行充分有效的投前论证及投后

管理，将面临投资失败及亏损的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状况，及时控制风险，确保公司本次投资的安

全和收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 备查文件 

1、《东方智汇（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议》等相关资料 

2、《东方智盛（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议》等相关资料 

 

特此公告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十月八日 




